
內政部警政署民眾自行捺印專用指紋卡指紋資料權利行使申請表 

指紋資料

當 事 人 

基本資料 

當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年月日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人 

基本資料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出生年月日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身分（請於□內勾選）：□當事人 □法定代理人 

身分證明

文件 

□申請人國民身分證 

□申請人暨指紋資料當事人之戶口名簿 

□其他。文件名稱請填列於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事項 

□ 1、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□ 2、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□ 3、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。 

□ 4、請求刪除。 

□ 5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。補充或更正之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人 

簽 名 

 
受理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受理機關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受理人員 

（職章） 
 

填表說明 

本表之申請事項，應由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攜帶國民身分

證（法定代理人須另攜帶足資證明與當事人關係之文件），

親到本局填寫本表辦理。 

 

附件三 
 


